
中国共产党白山市江源区委政法委员会

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决

算制度的有关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和区

财政局关于做好区级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的相关文件精

神， 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预决算信息公开范围是指中国共产党白山市江

源区委政法委员会所属各预算单位。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预决算，是指由区级人民代表大会或

其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经区财政局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

及报表。

第三条 预决算公开的原则是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

外，依法依规公开预决算。除涉及国家秘密外，要严格按要

求进行公开，不得少公开、不公开应当公开的事项，保证公

开内容全面、真实、完整。

第四条 预决算公开的基本要求是公开及时，内容准确，

形式规范。坚持问题导向，重视公开实效，回应公众关切。

方便社会监督，公开内容公众找得着、看得懂、能监督。



第二章 预决算信息公开职责

第五条 按照区财政局要求，在同一时间统一向社会公

开预决算信息，负责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主管部

门报告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

第六条我单位按照区财政局相关要求，负责向主管科室

上报预决算信息公开所需资料，并对本单位预决算信息公开

数据和上报资料，以及社会监督方面的答疑情况负责。

第七条 我单位应当树立依法公开观念，增强主动公开

意识，切实履行主动公开责任，加强沟通合作，相互配合，

共同推进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

第三章 预决算信息公开时间

第八条 本单位按区财政局规定的区级部门预决算信息

公开的同一时间内，统一在当地政府门户网站专栏向社会公

开部门预决算信息，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所属各预算单位

要在批复部门预决算后 5 日内，向主管部门上报本单位预

决算信息公开所需资料，并履行预决算信息公开程序。

第九条 区财政局若对预决算信息公开时间进行调整，我

单位将按照省财政厅要求另行通知。

第四章 预决算信息公开内容

第十条 预决算信息公开的内容应包括本单位职责、机构设

置情况、总体收支情况、财政拨款安排使用情况、“三公” 经

费财政拨款安排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以及政府采购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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